
 

第五章比选项目服务及其他要求 

一、配送清单： 

包号 序号 医疗耗材名称 
是否

进口 

是否

挂网 

最高限

价（元） 
单位 预算数量 

1 1-1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 否 是 1500 瓶 330 

2 

2-1 
单臂一体骨科外固定支架-肘关节固

定型 
否 是 6460 套 45 

2-2 环棒组合骨科外固定支架-棒针夹钳 否 是 1360 个 45 

2-3 
单臂一体骨科外固定支架-腕关节矫

形型 
否 是 4690 套 45 

2-4 单臂一体式外固定器 否 是 8460 套 25 

2-5 外固定器 否 是 1549 个 385 

2-6 金属骨针 否 是 1150 根 285 

2-7 金属缆索 否 是 1200 个 3 

2-8 金属缆索（缆索扣） 否 是 3500 根 3 

2-9 骨科外固定支架（踝关节活动器) 否 是 4800 套 3 

2-10 骨科外固定支架(连接杆) 否 是 1440 个 3 

2-11 金属骨针（金属骨针） 否 是 1500 根 220 

2-12 金属缆索（金属缆索） 否 是 6000 根 3 

2-13 U 型钉（U 型钉） 否 是 4000 个 3 

2-14 
外固定配合用金属骨针（外固定架配

合用金属骨针） 
否 是 2500 根 3 

2-15 双动头（双极头） 否 是 3200 套 305 

2-16 钛缆 否 是 7000 套 45 

3 

3-1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1 否 是 1800 套 875 

3-2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2 否 是 2800 套 875 

3-3 消融电极（多功能手术解剖器）-3 否 是 3400 套 1750 

4 4-1 一次性真空采血管 否 是 0.5 支 2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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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参数要求： 

包号 序号 
医疗耗

材名称 
基本参数 

1 1-1 

聚乙烯

醇栓塞

微球 

★1、用途：富血管型实质型肿瘤栓塞治疗。 

▲2、包装：独立包装。 

▲3、规格：≥1g/瓶。 

4、组成：微球、生理氯化钠溶液组成。 

5、材质：聚乙烯醇。 

6.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7.有效期≥2年。 

2 

2-1 

单臂一

体骨科

外固定

支架-肘

关节固

定型 

★1、用途：用于肘关节骨折外固定、矫形、辅助肘关节功能恢复。                                

▲2、包装：1套/盒。                                

▲3、规格：至少包含肘关节固定型。 

4、组成：由固定杆、延长接头、针夹、转向杆组成 。                                 

5、材质：钛合金、铝合金、不锈钢、PEEK，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2-2 

环棒组

合骨科

外固定

支架-棒

针夹钳 

★1、用途：用于肘关节固定型支架外固定手术时的辅助使用，配合金属骨

针使用。                                       

▲2、包装：1个/盒。                                                                                 

3、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4、有效期≥2年。 

2-3 

单臂一

体骨科

外固定

支架-腕

关节矫

形型 

★1、用途：用于腕关节骨折外固定，辅助腕关节功能恢复。 

▲2、包装：1套/盒。 

▲3规格：至少包含腕关节矫形型。 

4、组成：由环架、针夹、双头连接杆，偏心轴、丝杠，球座组成。 

5、材质：钛合金、铝合金、不锈钢、PEEK，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2-4 
单臂一

体式外

★1、用途：骨折部位外固定用。 

▲2、包装：1套/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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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器 ▲3、組成：主要由夹针块、万向球、伸缩体、主体、压缩调节体、偏心棍

组件组成。 

4、材质：产品选用 GB/T 2985-2007 规定的钛合金（TC4）材料、 GB1220-2007 

中规定的不锈钢（20Cr13、30Cr13、40Cr13、95Cr18、06Cr19Ni10、

022Cr19Ni10）材料、GB3191-2010 中规定的铝合金（2A12）材料、

HB5440-1989 中规定的碳素纤维材料制造。 

5、非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2-5 
外固 

定器 

★1、用途：组合式外固定支架与金属骨针配套，供骨折部位外固定用。 

▲2、包装：1个/盒。 

▲3、组成：WGJⅡ和 WGJⅣ提供选配件， WGJⅡ选配件为针管夹、管管夹、

横夹钳、不锈钢连接管、碳素纤维连接管、钛合金连接管；WGJⅣ选配件为

针杆夹、杆杆夹、横杆夹、不锈钢连接杆、碳素纤维连接杆、钛合金连接

杆、直柱、30°支柱、弯曲半环杆。 

4、材质：产品选用 GB/T 2985-2007规定的钛合金（TC4）材料、GB1220-2007

中规定的不锈钢（20Cr13、30Cr13、40Cr13、95Cr18、06Cr19Ni10、

022Cr19Ni10）材料、GB3191-2010中规定的铝合金（2A12）材料、HB5440-1989

中规定的碳素纤维材料制造。 

5、非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2-6 
金属 

骨针 

★1、用途：适用于四肢及骨盆骨折内固定。 

▲2、包装：1根/盒。 

▲3、型号：至少包含 0.8mm、1.0mm、1.6mm、2.0mm、2.5mm、3.0mm、3.5mm、

4.0mm。 

▲4、材质：各型号规格产品均有由符合 GB4234.1标准要求的

00Cri18Ni14Mo3不锈钢材料和由符合 GB/T13810标准要求的 TC4钛合金材

料制成的成品。 

5、组成：各型号规格钛合金材料产品均有表面经阳极氧化处理和未经阳极

氧化处理两种成品。 

6、灭菌包装，有效期≥2年。 

2-7 
金属 

缆索 

★1、用途：金属缆索系统适用于四肢骨折捆扎内固定。 

▲2、包装：1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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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成、材质：主线采用符合 YY/T0605.5规定的锻造钴铬钨镍合金材

料制成；纯钛表面经着色阳极氧化或微弧阳极氧化处理。 

4、产品有灭菌和非灭菌包装，灭菌有效期：≥2年。 

2-8 

金属缆

索（缆索

扣） 

★1、用途：金属缆索系统适用于四肢骨折捆扎内固定。 

▲2、包装：1根/包。 

▲3、组成、材质：卡扣采用符合 GB/T13810规定 TA3G 纯钛材料制成；纯

钛表面经着色阳极氧化或微弧阳极氧化处理。 

4、产品有灭菌和非灭菌包装，灭菌有效期：≥2年。 

2-9 

骨科外

固定支

架（踝关

节活动

器) 

★1、用途：用于踝关节骨折外固定。                      

▲2、包装：1套/袋。                                                       

3、组成：由固定杆、延长接头、夹针器、活动臂、钢碗、万向球，调节器，

转向杆组成 。                                     

4、材质：钛合金、铝合金、不锈钢，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5、有效期≥2年。 

2-10 

骨科外

固定支

架(连接

杆) 

★1、用途：用于外固定支架外固定手术时的辅助使用，配合金属骨针使用。                                      

▲2：包装：1个/盒。 

▲3、规格:至少包含 150mm/200mm/250mm/300mm/350mm/400mm。                                                                 

4、材质：钛合金、铝合金、不锈钢。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2-11 

金属骨

针（金属

骨针） 

★1、用途：用于四肢骨折固定。                      

▲2、包装：1根/袋。                               

▲3、规格：至少包含 1.0*220、1.0*250、1.0*300；1.2*220、1.2*250、

1.2*300；1.5*220、1.5*250、1.5*300；2.0*220、2.0*250.2.0*300、2.5*220、

2.5*250、2.5*300。                                                   

4、材质：钛。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2-12 
金属缆

索（金属

★1、用途：用于四肢骨折捆扎。                      

▲2、包装：1根/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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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索） ▲3、规格：至少包含 1.0*400、1.0*450、1.0*520；1.3*300、1.3*400、

1.3*450、1.3*500；1.7*300、1.7*400、1.7*520、1.7*600；1.8*520。                                      

4、组成：由缆索，缆索扣组成。                      

5、材质：钛。                                 

6、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7、有效期：≥2年。 

2-13 
U 型钉（U

型钉） 

★1、用途：用于外固定支架外固定手术时的辅助使用，配合金属骨针使用。                                       

▲2、包装：1个/盒。                           

▲3、规格：至少包含大号、中号。                                                           

4、材质：钛合金、铝合金、不锈钢。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2-14 

外固定

配合用

金属骨

针（外固

定架配

合用金

属骨针） 

★1、用途：配合外固定支架使用。                     

▲2、包装：≤2根/袋。                              

▲3、规格：至少包含扁刃型、锥刃型、螺纹刃型（0.8-6.5）*（120mm-400mm)； 

4、材质：不锈钢。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2-15 

双动头

（双极

头） 

★1、用途：适用于股骨颈骨折、髋关节骨关节炎半髋关节置换。 

▲2、包装：1套/盒。 

▲3、规格：至少包含 38/24、40/24、42/24、44/24、46/28、48/28、50/28、

52/28、54/28、56/28。 

▲4、组成：双极头金属外杯、内衬和卡环组成。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2-16 钛缆 

★1、用途：适用于四肢骨折捆扎内固定。 

▲2、包装：1套/盒。 

▲3、规格：至少包含金属缆索系统-主线：φ1.8×750mm，1条，金属缆索

系统-主线：φ1.0×750mm，1条，金属缆索系统-卡扣，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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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质：主线采用复合 YY/T0605.5规定的钴铬钨镍合金制成，卡扣符合

GB/T13810规定的 TA3纯钛制成。 

5、非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3 

3-1 

消融电

极（多功

能手术

解剖器）

-1 

★1、用途：与高频主机相连接，包装：1套/盒，80盒/箱。 

2、规格：至少包含长度 195mm±5mm,电缆线≥300mm。 

3、组成：产品有散热装置，镊尖的温度得到有效控制，可搭配滴水装置，

手术操作同时可冲洗手术部位，使视野更加清晰，带有定位销，每次钳夹

的操作都能准确复位，防止镊尖的交错，可配插头保护装置保证手术安全。 

4、材质：合金防粘材质。 

5、灭菌使用：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有效期≥2年。 

7、其他要求：手术电极与高频连接应导通良好，其阻抗值应小于 10Ω。

电极手柄固定盒、电缆线和手术连接器的绝缘应能承受 50Hz、4000V 试验

电压，历时 1min，不应出现击穿现象。 

3-2 

消融电

极（多功

能手术

解剖

器)-2 

★1、用途：与高频主机相连接。 

▲2、包装：1套/盒。 

▲3、规格：至少包含长度 215±5mm,电缆线≥300mm。 

4、材质：合金防粘材质。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7、手术电极与高频连接应导通良好，其阻抗值应≤10Ω。电极手柄绝固定

盒、电缆线和手术连接器的绝缘应能承受 50Hz、4000V试验电压，历时 1min，

不应出现击穿现象。 

▲8、有散热装置。 

▲9、带有定位销。 

3-3 

消融电

极（多功

能手术

解剖器）

★1、用途：与高频主机相连接。 

▲2、包装：1套/盒。 

▲3、规格：至少包含长度 235±5mm,电缆线≥300mm。 

4、材质：合金防粘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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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2年。 

7、手术电极与高频连接应导通良好，其阻抗值应≤10Ω。电极手柄绝固定

盒、电缆线和手术连接器的绝缘应能承受 50Hz、4000V试验电压，历时 1min，

不应出现击穿现象。 

▲8、有散热装置。 

▲9、带有定位销。 

4 4-1 

一次性

真空采

血管 

★1.用途：用于静脉血采集。 

▲2.规格：至少包含橙色 3ml（促凝管），紫色 2ml（血常规管），黑色 2ml

（血沉管），黄色 3ml（带分离胶），蓝色 2ml（血凝管），绿色 3ml（肝

素锂）。 

3.组成：采血管含管帽（胶塞）、管体。 

★4.材质：塑料材质（PET），内壁及胶塞均经过硅化处理，带分离胶需用

稳定性好的进口胶的。 

5.灭菌产品，一次性使用。 

6.有效期≥1年。 

▲7.供应商或生产企业通过 ISO13485医疗器械管理体系认证及 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 

注：1.★条款为实质性要求，须在“产品技术响应表”中响应。 

2.▲条款除在“技术要求应答表”中响应以外，还须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厂家公开发布的产品彩

页资料、产品说明书、医疗器械注册证或产品检验（测）报告予以佐证。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或者虽提供但无法佐证者，均自行承担被评审委员会视为技术参数负偏离的风险。 

3.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文件产品参数描述进行响应，不得曲解采购文件产品参数描述意思或

以其他参数描述来响应采购文件参数，不得以“正偏离”为由偷换技术参数描述方式进行响应，

否则自行承担被评审委员会视为技术参数负偏离的风险。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期限及合同签订要求 

1.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3年。 

1.2成交之日起（以成交通知书日期为准），15个工作日内到泸州市中医医院综合采购部办理

相关合同签订手续，须带齐成交通知书、廉洁承诺书、履约保证金银行回执单或担保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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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相关资质和产品授权证书等（参照《医疗器械归档资料收集清单》），如成交供应商

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

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同时，将追究成交供

应商的缔约过失责任。 

1.3合同签订后一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内如果连续两次相同质量问题发生并整改不到位的，采

购人有权终止采购合同。 

2.服务及交货地点：泸州市中医医院指定的地点。 

3.付款方法和条件：根据采购人的实际入库数量，在医学装备部办理入出库，验收合格后手续

交财务科，6个月内付款，请供应商自行核算资金利息。 

4.比选响应报价要求及货款结算金额： 

4.1报价要求： 

4.1.1.每个参选产品单价不得高于“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

采管理子系统”公布的“截止上月末全省医疗机构加权平均价”、“我省最高参考价”，同时

也不得高于本项目规定的单品最高限价，否则报价将视为无效报价。 

4.1.2.本项目报价在根据给出的最高限价的基础上自行填写单品报价。 

4.1.3.本项目采购的产品均为“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

理子系统”上挂网的产品，供应商须承诺：如在服务期内，供应商在本项目中的单品报价低于

管理系统上显示的最低价的，将按成交金额（供应商在本项目中的单品报价）进行结算，且结

算金额将在“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上进行

挂网公示，供应商在报价时须自行考虑市场风险,如供应商不按上述要求进行挂网公示，采购人

有权将供应商纳入采购人的不良行为供应商名单，供应商将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责任及风险，

采购人有权终止采购合同重新进行采购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 

4.2 按月动态结算，合同最终结算价格=∑单品结算单价*采购人实际采购数量，既在结算当月，

在“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公布的“截止上

月末全省医疗机构采购加权平均价”、“我省最高参考价”、“联动参考价”及“本次采购的

成交单价”如有价差，取四者最低价进行结算。 

4.3 在三年合同期限内，实际结算金额未达到成交金额总额的，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成交金

额结算完毕，合同自动终止，采购人重新实施采购。 

4.4 因本项目中每个产品的用量为预估值，所以供应商参与本项目进行总报价只作为经济评分，

不作为授予合同的成交金额，签订合同的最终金额即为预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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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本次每个单品的“预采购数量”为采购人预计需求量，数据仅作为投标人投标参考，并非

采购人关于本项目做出的任何需求承诺信息。最终采购人需求供应数量以采购人合同签订后具

体通知需求量为准。此后采购人实际采购需求量低于或高于本次采购的预估采购量均为合同履

约过程之正常情况，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5.配送及服务要求： 

5.1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因产品自身质量原因出现异常情况，成交供应商能在收到院方口头或书

面通知后请厂家或专家 1日内到采购人处协助解决异常情况，相关一切费用由成交供货商负责。 

5.2对于一些需要指导的新产品，供应商必须做好相关培训工作，培训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货商

负责。新开展的项目或同一测定项目检测方法改变升级，供货商需无条件提供货源。 

5.3成交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须提供至少 1名经过相关培训的临床跟台人员，并提供所需的专业

配套工具。 

5.4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所在地或周边地区设立库房，能快速提供售后服务，配送及时，一般耗

材于 24小时内送达，急用耗材应根据需要按时送达。同时提供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质量保

证书、保修卡等相关资料。 

5.5成交供应商每次送货需由专人送货上门（不接收邮寄），当面核实清点货物后方可办理入库，

且须保证货物、发票、随货同行单（公司出库单）、合格证（或检验检疫报告）一并送达，如

有缺项，医院有权拒收该货物。因此造成的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如在服务期内出现 3次

以上未按要求进行办理的，医院有权终止合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6.验收标准：按采购方对耗材的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7.其他商务要求 

7.1履约保障：成交供应商在履约期间，若因国家、部门政策规定出现与合同约定相抵触时，按

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成交供货商在履约过程中，若出现违法、违纪、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责

任外，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采购合同；成交供货商在履约过程中，若出现三次以上未按规定

履约的同一违约行为时，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采购合同。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出现重大

质量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采购方除按上述条款，责成赔偿，要求承担医患双方调解的费用

赔付外，还有权单方面终止采购合同。 

7.2如果采购人在正常保管和使用前题下，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医疗事故及纠纷，由成交供应

商负责并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并承担医患双方调解的费用赔付；若涉及产品质量鉴定，由成

交供应商负责委托相关具有相关检测资质的质检部门进行检测，并承担相关费用。 

7.3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算 20日内将采购文件要求的相关资料交医院审查

（不可抗力等因素除外），并按照医院审查要求补齐相关必要资料。违者，医院可按照以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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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处理：①视为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资格，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人民币 5000元。

②医院重新开展该项采购工作。 

7.4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算 30日内与医院签订书面合同（不可抗力等因素

除外）。违者，医院可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处理：①视为成交供应商拒绝与医院签订合同，终止

采购合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人民币 10000元。②原则上医院重新开展该项采购

工作。③医院也可根据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序位候选人为成交供应

商，同时进行公示。 

7.5合同履行期间，如出现在“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

子系统”上“掉网”（即原来属于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及医药价格监管平台内的产品，后因某

些原因不再属于该平台内的产品），应及时（不超过 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告之医院并中止掉

网产品的供货，若未经采购人（采购部门）确认仍自行继续送货，采购人对掉网产品将不予支

付，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应损失。采购人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掉网”产品重新组织招标，新合

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则不再配送本合同中的掉网产品。 

8.产品质量要求： 

8.1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生产企业或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

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8.2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有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厂原装合格正品(最大容量产品)，并完全

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产品包装（含最小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关于医疗器械

的相关法律要求。 

8.3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的包装均为货物出厂时原包装，并保证所提供的货物在装卸、运输

和仓储过程中有足够的包装保护，防止货物受潮、生锈、被腐蚀、受到冲撞以及其他不可预见

的损坏。 

9.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具体内容以合同为准）： 

9.1.若因乙方原因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无法提供服务/交货，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由乙方向甲方支

付合同金额 3%的违约金（最低 5000元，超过 20000元按 20000元执行），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所有实际损失，且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如涉及），纳入采购人不

良行为供应商名单。经采购双方协商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甲方视情况在延迟服务/交货期内每天

按合同总额 1‰的标准收取违约金（最低 50 元/天，超过 200 元按 200 元/天执行），该违约金

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所有实际损失。 

9.2.采购双方均应遵守中标合同，非因不可抗力而单方面终止执行合同的，将赔偿因违约给对

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向对方支付本合同总额（中标金额）3%的违约金（最低 5000元，超过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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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 20000元执行）。 

9.3.乙方单项产品无法按签署合同执行供货，经采购双方协商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其他产品供货

的，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供货产品预算金额（见招标文件）5%的违约金（最低 5000元，超过 10000

元按 10000元执行）。 

9.4.若遇到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按合同约定供货的，由乙方提出申请和相关

证明材料，经甲方审核属实，可由甲乙双方协商善后处理。 

9.5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承诺，如有违约，将赔偿因违约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如因成交

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

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

任等，成交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9.6采购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成交供应商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

履行的理由；成交供应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交货时间到期以前及时向

采购人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可以签订延期履

行、部分履行补充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9.7 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

行为进行及时的协商解决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同级别法院通过法律诉

讼解决。 

10.投标供应商自行核实投标产品须在国家医疗保障局下发的医用耗材最新目录库中，医用耗材

国家编码能确保医保患者正常联网结算。若因投标产品未纳入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医用耗材最新

目录库而导致医保患者无法正常联网结算的，供应商须及时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协调处理。 

11.成交供应商提供到采购人现场的产品有效期自产品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计算，不低于有效期

限的三分之二（如：产品有效期为出厂后 12个月，送至采购人处时，有效期还应剩余 8个月以

上）。 

注：以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条款，均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投标文件，做无

效投标处理，有明确要求的须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所有商务要求均须按招标文件要求在商务

响应表中予以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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